
安全评价项目网上公开表

项目名称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东方加油站天然气零售经营项目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报告提交时间 2020 年 2 月 20 日

现场勘查人员 崔贞雄 现场勘查时间 2020 年 2 月 5 日

现场勘察主要任务 收集评价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资料，并以文字、影像等方式进行记录周边环境、总平布置、设备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项目组长 崔贞雄 项目组成员 熊昆、李福春、罗欣然

报告编制人 崔贞雄、熊昆、李福春、罗欣然 报告审核人 罗伟雄

技术负责人 彭子娟 过程控制负责人 黄红波

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东方加油站于 2014 年改造为加气站并取得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以下简称：“东方加气站”或该加气站）位于珠海市

拱北港三路 2 号，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石油分公司属下加气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455172238。经营范围：天然气（LNG、CNG）汽车

加气。该加气站已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04-0010），有效期 5 年，有效期至 2020 年 2 月 27 日，需办理延期换证。受该加

气站的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和《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2 号)）

等文件的要求，于 2020 年 2 月对该加气站的安全现状进行了安全评价。本报告通过对该加气站的安全现状进行系统综合分析，找出其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安全管

理上的不足，提出相应的安全对策措施，从而达到加强防范，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努力实现经营过程本质安全化的目标；同时为地方政府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换发

《燃气经营许可证》提供客观、公正的依据。

（2）项目评价结论

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安全评价小组通过对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东方加油站天然气（LNG、CNG）经营、储存项目的安全现状进行全面

深入的检查、分析和评价后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东方加油站天然气（LNG、CNG）经营、储存项目符合《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年版）等法律、

法规要求，其安全风险程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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